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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会议 
2012年 12月 3日至 7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 
第 5条延期请求和延期请求进程 

  分析延长第 5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报告，2011-2012年 

  第十一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 

1.  在 2006年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缔约国确立了“拟订、提交和审议延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主席以及各常设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和联合报告员共同编写对每个请求的分析。因此，这个由 17 个缔约国组成的小
组(下称“分析小组”)的任务是：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一起，充分合作，澄清问
题，明确需求。此外，分析小组在编写每一份分析时，应与请求国密切协商，酌

情听取排雷、法律和外交方面的专家意见，并通过执行支助股提供支助。最后，

由主席代表各位联合主席和联合报告员，负责在请求国最后期限截止前召开的缔

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之前，尽早将分析提交各缔约国。 

2.  在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缔约国商定“鼓励缔约国争取延长第 5 条规定的最
后期限，以便至少在举行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九个月前向主席提出请求，因为

这些会议需要就这些请求作出决定”。在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上，缔约国回顾指

出，及时提交延期请求对于第 5条延期进程的总体有效运作十分重要，在这方面
建议所有希望提交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最迟于审议该请求的年份(即缔约国最后期
限之前一年)的 3月 31日提交请求。 

3.  按照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的一项建议，主席在执行支助股的协助下，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为期半天的通报会，向负责分析请求的缔约国代表作简要介
绍，以确保这些代表了解第 5条和第 5条延期请求程序的必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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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缔约国第七届会议的决定，有待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审议的请求通常应
当于 2012 年 3 月底之前提交。2012 年 3 月 29 日，主席收到了阿富汗提交的请
求。2012年 3月 30日，主席收到了安哥拉和津巴布韦提交的请求。2012年 4月
30日，主席收到了塞浦路斯提交的请求。与分析小组开展合作对话之后，2个缔
约国修订了请求并在如下日期提交了经修订的的请求：阿富汗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津巴布韦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按照缔约国第七届会议的决定，主席所收
到的每份请求和经修订的请求都公布在《公约》的网站上。 

5.  按照分析小组 2008 年商定的小组的工作方法，地雷清除常设委员会联合主
席在联合报告员的支助下，初步确定每份请求的完整性，并提出针对每个请求国

的问题，以便获得额外的信息。主席向相关缔约国转交这些问题，由每个缔约国

作出详细答复。 

6.  为了精简负责分析第 5 条延期请求的缔约国小组的工作，主席邀请了 11 个
专家组织对各份请求提出专家意见。这些组织都被视为世界领先的、具有排雷专

门知识的非盈利组织因而入选。受邀提供意见的组织中，以下组织对部分或全部

请求提出了意见：丹麦教会援助社、丹麦排雷小组、光环信托组织、日内瓦国际

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挪威人民援助会和国际禁止地雷运动。

分析小组的成员非常感谢提供的意见。 

7.  2012 年 5 月 16 日，分析小组开会，讨论就截至当时所收到的 4 份请求的初
步意见。分析小组于 2012年 5月 22日、23日、24日和 25日开会，主要与提交
请求的缔约国的代表进行非正式讨论。2012 年提交请求的缔约国均接受了分析
小组的邀请，参加了这些讨论。分析小组还于 2012年 7 月 5日、2012 年 9月 3
日和 2012 年 9 月 19 日举行了会晤。2012 年 9 月 3 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依惯例受邀对请求提出意见。分析小组在 9 月 19 日最后一次会
议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了工作。 

8.  对阿富汗所提请求的分析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转交给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执
行秘书。对塞浦路斯所提请求的分析于 2012年 10月 1日转交。对安哥拉所提请
求的分析于 2012年 10月 8日转交。对津巴布韦所提请求的分析于 2012年 11月
12日转交。 

9.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指出，防止今后再出现第 5 条遵约问题或处理可能出现
的这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地雷清除问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与缔约国进

行非正式磋商，这种磋商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应在最后期限截止之前及早进行。

联合主席于 2012 年第一季度与许多正在履行第 5 条的缔约国的代表举行会议，
以针对这一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10.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商定，若有任一其他缔约国发现有可能无法遵守第 5
条义务，应以坚决、透明的方式采取行动，立即将该国预计无法遵约的原因(应
有特殊原因)告知所有缔约国，形式以普通照会为宜。9月 4日，执行支助股应乌
干达的请求，向所有缔约国分发了文件，乌干达在文件中说明了无法在 2012 年



APLC/MSP.12/2012/6 

GE.12-63583 3 

8 月 1 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履约工作的原因，以及该国为实现遵约正在采取的
步骤。 

11.  会议注意到，有一个最后期限于 2013 年截止的缔约国――刚果共和国，既
没有提交请求供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审议，也没有表示该国是否能在 2013 年 1
月 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履约工作。 

  意见和建议 

12.  分析工作已是连续第 5 年着重指出，一些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在《公约》对
其生效近 10 年后，仍不能明确“其管辖或控制下所有布有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
地雷的雷区位置”，缔约国应按照《公约》第 7 条承担的义务就此事项提出报
告。因此，再次建议正在执行第 5条、特别是认为今后可能需要提出延长最后期
限请求的缔约国加紧并加快工作，确定其管辖或控制下所有布有或怀疑布有杀伤

人员地雷的雷区的位置并作出报告。还进一步建议缔约国在执行第 5 条的工作
中，依照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达成的协议行事，“每年按规定报告其管辖或控制

下所有布有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雷区的位置，并逐步完善所提供的信

息”，并“按规定报告按照第 5条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方案的情况，提供的资料
要尽可能详尽”。 

13.  2012 年的分析再次强调，正如缔约国以前载述的那样，没有明确第 5 条履
约挑战的缔约国必须“只请求获得必要的时间，以评估相关的事实并据以制定出

切合实际的前瞻性计划”。有 2 个缔约国于 2012 年提交请求，请求根据是需要时
间“评估相关的事实并据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前瞻性计划”。然而，分析小组的成

员注意到，这 2个缔约国所要求的时间似乎超出了执行这些任务所必需的时间。 

14.  2012 年的分析再次强调，正如缔约国以前载述的那样，重要的是缔约国同
意，应要求那些获准延期的缔约国针对请求中订有时限的承诺和关于请求作出的

决定作定期报告。 

15.  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上，缔约国“提醒注意，及时提交延期请求对于第 5 条
延期进程的总体有效运作十分重要”，并“建议所有希望提交延期请求的缔约国

最迟于审议该请求的年份的 3 月 31 日提交请求”。会议注意到，2012 年提交请
求的缔约国总体上都遵守了这一提交日期规定。 

16.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第 5 条延期请求程序对那些负责分析请求的
缔约国代表造成了沉重负担，为此建议 2012 年负责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思考
迄今为止的程序，以找出高效的方法，确保所拟订的请求和分析具有很高的质

量，并就这个问题形成建议，提交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审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

根据《公约》第 5 条提交的请求的缔约国，编写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对第 5
条延期请求程序进行了思考，并载有 14 条建议，以期确保继续提交高质量请
求，继续拟订高质量分析，且执行第 5条的缔约国在请求获得批准后继续保持合
作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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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会议于 2012 年再次注意到，分析进程需要联合主席投入颇多。建议那些考
虑承担联合主席任务的缔约国忆及，积极推动分析进程是其责任的一项核心内

容。 

 

     
 


